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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开展夜间施工审批已成为各地的一大难题。本文通过对审批实施的主体和依据、审批内容、审批要求等主要

审批情况的介绍和当前夜间施工审批的突出矛盾分析,提出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执法管理、强化沟通互动、加强宣传引

导等四点思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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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几年房地产行情的上行,很多城市大兴土木,建

筑工地星罗棋布,但是夜间施工扰民的问题也是此起彼伏。

就事论事,夜间施工在整个建筑工程的施工周期中必不可少,

比如说地下车库的连续浇筑,如果施工途中中断,则间隔施

工的水泥板将存在明显分割,严重影响建筑物质量。但同时,

因为大部分城市中的工地周边都存在住宅小区,建筑施工过

程中产生的噪声将明显影响周边群众的睡眠质量和生活品

质。因此,如何开展夜间施工审批已成为各地的一大难题。 

1 主要审批情况 

1.1 审批实施的主体和依据 

夜间施工的审批依据主要是《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

第三十条。实际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并未规定夜间

施工需进行审批。只是要求：一是“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

业的,必须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有关主管部门的证

明”；二是“必须公告附近居民”。 

目前夜间施工的审批依据主要是各地自行制定的法规。

如《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2]中第十八条第二款明

确规定：一是审批部门为“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二是需要取得“准予夜间施工的批准文件”。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3]中第十九条第

二款明确规定：一是审批部门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二

是需要“备案”。 

《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4]中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明

确规定：一是审批部门为“所在地县(市)、区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二是需要“审核”。 

可见,目前夜间施工许可方面,从全国范围来看没有统

一的审批部门,也没有统一的审批形式,甚至不少地方没有

制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根本没有纳入审批管理。 

1.2 审批内容 

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要求“抢修、抢险作业”

以及“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可

以进行夜间施工。 

后来在 1998 年,环保总局下发了《关于夜间连续施工作

业法律适用问题的复函》[5],对夜间施工管理进行了进一步

的解释说明。综合来看,“抢修、抢险作业”基本是默认许

可的,夜间施工的主要审批内容为“因生产工艺要求等特殊 

 

本项目对设计、施工、管理都是一套全新的方法,引入

BIM 团队后通过 BIM 辅助项目精细化管理,提升项目建设成

本控制能力和项目管理水平；建设智慧运维管理平台,投入

使用中智慧化响应低碳运行,树立河南省智慧建筑、智慧建

造标杆；响应国家对于绿色节能建筑号召,促进河南省装配

式建筑持续健康发展。 

本项目的 BIM 中心由业主方统一协调监管,施工、监理、

设计、咨询等六方联合办公,充分体现了高效、严谨和数据

同步。本项目 BIM 技术应用荣获了 2017 年河南省建筑信息

模型(BIM)技术应用大赛(工程建设类)二等奖(豫建协

(2017)14 号文)。本项目接受了 2017 年度建筑节能、绿色

建筑和装配式建筑专项检查专家组的中期检查,获得了较好

的评价。 

6 结束语 

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得到了国家、省、市各级政府的重视

和扶持,招投标是装配式建筑实施的重要环节。与传统建筑

工程招标相比装配式建筑招标有相似性,但也存在差异性,

从现场管理、造价控制到施工工艺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一

面。由此,对作为工程前期工作的招投标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根据本项目的招投标活动我们想为装配式建筑的招标打开

一些思路,根据其特点、重点、难点方面引入新的理念,比如

BIM 团队的先期介入、PC 构件价格制定和采购方式、技术针

对性的细化等等为传统建筑招投标进行发展和改革,为今后

装配式建筑招投标积累一些经验,为装配式建筑发展做些绵

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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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工程项目。 

1.3 审批要求 

但凡审批,则必有管理要求,夜间施工也不例外。审批条

件主要有以下两条： 

1.3.1 证明材料必须提供。因为赶工期、施工需要、交通

管制等多种原因,施工单位对夜间施工较为热衷。如果不加限

制,则必然会导致审批上的混乱。《关于夜间连续施工作业法

律适用问题的复函》中明确提出夜间施工的必要性不能由建

设单位或施工单位自行认定,必须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有

关主管部门提出证明。由此可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有关主

管部门对夜间施工必要性的证明材料是审批的必要条件。 

1.3.2 噪声要求必须执行。国家在 2011 年出台了《建

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6](GB12523-2011),该标准

主要使用于建筑工地的边界噪声管理。该标准中明确要求建

筑施工场地边界噪声标准为“昼间 70 分贝,夜间 55 分贝”。

同时,标准适用范围中明确指出该标准不适用于抢修、抢险

等施工噪声的监管。 

2 当前夜间施工审批的突出矛盾 

2.1 夜间施工敏感度高 

一是工程周边群众信访激烈。客观来讲,夜间施工确实

影响周边群众生活、休息,群众反映也在情理之中,长期积聚,

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二是媒体关注度高。随意在百度搜索

“夜间施工”,网上无论是论坛还是网络媒体,到处充斥着相

关的负面言论,如“别让夜间施工许可证成’扰民证’等。

三是噪声普遍超标。目前工程施工基本没有任何噪声防治措

施,或者安装有建议防护设施,但边界噪声达不到标准。 

2.2 各地审批尺度不一 

因为各地主要依据地方性法规开展审批,可以说各自为

政。审批部门、形式、要求等都不尽相同。因此,审批上来

看,地区差异巨大。有些地方没有地方性法规的就不纳入审

批监管；有些地方考虑到工程做不到达标排放,夜间施工就

一律不批,或者主要针对市政工程才批,一般的房地产项目

就不批；还有些地方没有门槛,只要“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或者其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就批。 

2.3 管理部门各自为政 

近几年城市管理日趋细化,住建、环保、交通、城管等部

门各司其职,老死不相往来。但是,由此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各

职能部门之间互不往来,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情况日益严重。在

夜间施工的管理问题上,作为工程建设主管部门的住建、交通

等部门不肯出具证明、环保因信访投诉不愿审批、城管交通等

部门对昼间工程车辆的进城限制等,种种政策矛盾都不同程度

的催生了夜间施工的数量,进而加剧了夜间施工矛盾冲突。 

2.4 各地大搞建设与夜间施工严格审批矛盾突出。近几

年,全国范围内大力促投资、弄拆迁、搞建设,房地产项目大

幅增加。同时,房产商要抢时间,赶进度,缩短开发周期,恨不

得 24 小时全天候赶工,在房产形势升温过程中建设完毕出

货,提速交房回笼资金。这与管理部门严格审批夜间施工,

非特殊情况不予审批的要求必形成尖锐的矛盾。而很多地方

政府片面追求政绩,大干快上,对审批管理部门施加压力,进

而导致夜间施工失管。 

3 思考建议 

3.1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目前来看,夜间施工已成为城市环保管理矛盾高发地带

和媒体舆论重点关注的内容,是一项关系群众切身环保权益

的事项,全国各地都应该加以重视。地方政府应建立健全地

方性法规,并严格加以落实,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同时,

针对城市管理规定必须加以完善,对由于交通管制衍生的夜

间施工,当地政府应充分权衡利弊,有所取舍。 

3.2 加强执法管理 

一是要加强审批管理,明确可予审批的内容,必须是“因

生产工艺要求等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且必须“有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凡是工程施

工赶工期的一律不予审批。二是要加强监督管理,明确噪声

达标要求,凡经批准施工的,同步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管

理,凡检查发现超标的,必须严肃处理。三是要加强联合执法,

目前施工管理涉及住建、环保、城管、交通等多个职能部门,

必须加强部门联动,联合执法管理,既能确保全方位无死角

监管,又能加强执法的威慑力。 

3.3 强化沟通互动 

一是要加强公众参与,在审批前应先行公示,征求附近

居民意见。二是要严格公告制度,获得许可的施工单位必须

在工程主要告示栏及附近主要敏感点出入口张贴公告,提前

告知周边居民。三是要加强联系互动,施工单位可适当对周

边受影响群众予以经济补偿,比如免费为小区建设健身设施

等,缓和矛盾。 

3.4 加强宣传引导 

主管部门应当引导建设单位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尽可能

避免夜间施工,特别是噪声较大、距敏感点较近的施工内容,

确需施工的应落实必要的隔音降噪措施。同时可广泛发动舆

论宣传,引入群众监督,重视信访投诉,对非法进行夜间施工

的一律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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